
平江县教育体育局
关于2015年度体育彩票公益金筹集及使用情况公示
根据湖南省财政厅、湖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《湖南省体育事业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湘财综[2011]25号）文件精神，按照公益金使用范围，遵循体育彩票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的发行宗旨，经县教育体育局和县财政局共同商定，县政府批准，现将2015年度募集的537万元体育彩票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1、 群众体育资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16.446万元。
2、 资助全民健身（501.554万元）。
1．援建和维护公共体育场地、设施385.22万元。
2．捐赠体育健身器材40万元。
3．资助群众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59.5万元。
4．组织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研究与宣传16.834万元。
三、资助竞技体育15万元。
四、其他类资助4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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